
亞洲大學因應 H7N9 新型流感疫情停復補課原則 

本校為因應校園如發生 H7N9 新型流感病例，配合防疫措施，特

訂定停課補課原則，以維護學生健康及學習權益。 

壹、停課標準及處理措施 

一、 停課標準 

  本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予停課： 

（一）學生於在校期間出現症狀，經醫師臨床診斷，確定罹患 H7N9

新型流感病例者，該生立即停課 7 天（含例假日），造成之

缺課以公假處理。 

（二）授課教師確定罹患 H7N9 新型流感病例者，比照學生 7 天，

請假期間由各該開課單位負責安排代課教師授課。 

二、停課權責 

各班學生如有發熱、咳嗽、少痰，伴有頭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適

等徵狀，應由班代表立即通知「衛生保健組」列管續處，如獲知確

定病例達上述停課標準者，立即陳報本校「新型流感應變小組」作

成是否停課決定後，轉知全班同學配合辦理。 

三、停課處理配套措施 

（一）教務處及各系應建立流感訊息停復補課網頁，告知學生流感

停課期間相關訊息，各班導師應週知自己與學生聯絡方式，

並將學生手機、e-mail 及家庭聯絡電話建檔，供系辦備用。 

（二）學生因疫情停課在家者，導師應每日主動以電話或電子郵

件，與學生保持聯繫，瞭解學生身心健康及居家學習情形。 

（三）全班停課期間，授課教師可視實際需要，將課程學習教材公

告於前述網站，鼓勵學生進行線上學習。 

貳、復課補課及處理措施 

（一）學生經醫生診斷感染新型流感病例者，應至症狀解除後 24

小時始能返校上課；其餘學生應於停課 5日後返校上課。 



（二）每一學分仍須符合全學期授課滿 18 週之規定，停課期間

未完成之課程進度，依下列方式補課： 

1.請假學生之補課，由授課教師於該班學生停課 3日內，將課 

程進度公告於院系或中心網站，供學生自行觀看。 

2.全班性補課日期得在學期中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後，依補課 

相關規定辦理，或洽遠距教學中心提出教學軟體開通申請，

完成數位教學影片，供學生上網補課。 

3.未能於學期內完成之課程者，應利用寒暑假期間辦理完畢。 

叁、補考 

（一）學生因新型流感需隔離經准假期間，適值期中、期末考試，

其未經考試之科目，銷假後應協請授課教師使參加補考。 

（二）全班性停課期間適值期中、期末考試，其未經考試之科目，

銷假後應協請授課教師另行安排補考。 

（三）全校性停課時，期中、期末考試及教師繳交成績日期均予

順延。 

（四）各項考試期間，學生以疑似新型流感請假者，應從寬認定

處理。 

肆、有關未盡事宜，本校將視疫情程度，配合當局防疫政策，修訂

本「停復補課原則」，經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